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⿈線、紅線內側可以停⾞嗎？討論⿈線、紅線的相關問題

⽂:陳昊謙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⾞‧交通  ‧ 2025-06-02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⿈線、紅線？

（⼀）臨時停⾞與停⾞

在討論⿈線與紅線停⾞之前，必須先了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：道交條例）所規定的停⾞可以分為兩
種，分別是「臨時停⾞」與「停⾞」。前者必須符合⾞輛停⽌的時間未滿3分鐘，並保持⽴即⾏駛的狀態，且
停⾞的⽬的是為了上、下⼈、客或裝卸物品[1]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是為了接送未滿7歲的兒童或⾏動不便的
⼈上、下⾞，則不受臨時停⾞3分鐘的限制[2]；後者則必須符合⾞輛停⽌的時間在3分鐘以上，且未保持⽴即
⾏駛的狀態[3]（詳⾒表1）。

⾄於如何判斷⾞輛是否處在可以⽴即⾏駛的狀態，實務⾒解認為，不能僅以⾞輛有無熄⽕、駕駛⼈是否在駕駛
座上作為單⼀判斷因素[4]，也曾有判決以⾞輛的後照鏡是否收摺、後煞⾞燈、⽅向燈或雙⿈燈是否開啟[5]為
判斷標準。

表1：停⾞類型區分表

臨時停⾞
1. ⾞輛停⽌的時間未滿3分鐘（為了接送未滿7歲的兒童或⾏動不便的⼈上、下⾞，不受
3分鐘限制）
2. ⾞輛保持⽴即⾏駛的狀態
3. 停⾞是為了上、下⼈、客或裝卸物品

停⾞ 1. ⾞輛停⽌的時間在3分鐘以上
2. ⾞輛未保持⽴即⾏駛的狀態

來源：資料來源：作者⾃製
 

（⼆）⿈線與紅線

「⿈線」的正式名稱是「禁⽌停⾞線」，如果某個路段劃設⿈線，代表該路段禁⽌停⾞[6]；⽽「紅線」的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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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是「禁⽌臨時停⾞線」，如果某個路段劃設紅線，代表該路段禁⽌臨時停⾞[7]。

⼆、⿈線可以臨時停⾞嗎？紅線可以停⾞嗎？

因為⿈線是「禁⽌停⾞線」，只有禁⽌在該路段「停⾞」，沒有禁⽌「臨時停⾞」，所以可在劃設⿈線的路段
上臨時停⾞；⽽紅線是「禁⽌臨時停⾞線」，既然連短暫的、未滿3分鐘的「臨時停⾞」都不允許，⾃然也不
會允許時間較⻑的「停⾞」，因此不可以在劃設紅線的路段上臨時停⾞或停⾞。簡單來說，⿈線禁⽌停⾞但可
以臨時停⾞；紅線則是禁⽌停⾞與臨時停⾞。

三、⿈線開放停⾞的時段

依照規定，⿈線禁⽌停⾞的時段原則上是每天早上7點到晚上8點[8]，所以每天早上7點到晚上8點，只能夠在
⿈線路段臨時停⾞，但晚上8點過後⼀直到隔天早上7點，就可以在⿈線路段上停⾞。相較之下，紅線原則上
全天24⼩時都禁⽌臨時停⾞[9]。

四、⿈線/紅線違停的罰則

如果違規在紅、⿈線停⾞可能會被處新臺幣（下同）600元〜1,200元罰鍰[10]；在紅線臨時停⾞則可能被處
300元〜600元罰鍰[11]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在紅線違規臨時停⾞，但沒有妨礙其他⼈、⾞通⾏，⼜或者是深夜0-6時在⿈、紅線違規
停⾞，但沒有違停在⾝⼼障礙專⽤⾞位、妨礙消防安全或妨礙其他⼈⾞通⾏經⼈檢舉，只要未嚴重危害交通安
全、秩序且情節輕微，執法⼈員也可以選擇⽤勸導的⽅式代替開單舉發[12]。

五、⿈線/紅線內側可以停⾞嗎？

交通部[13]及法院[14]的⾒解認為，依照規定，只要路段上劃設⿈線或紅線，即代表該路段禁⽌停⾞，並沒有
區分線內或線外，且禁⽌停⾞的範圍是以「路段」作為標準，⽽⿈線∕紅線的內側或外側，都包含在該路段的
範圍內，因此⿈線∕紅線的內側也是禁⽌停⾞的範圍，若在⿈線∕紅線的內側停⾞，仍屬違規⾏為。

六、如果劃設⿈線/紅線的道路是私⼈⼟地，可以停⾞嗎？

有些⼟地原先是私⼈⼟地，但因⻑期供公眾通⾏使⽤，⽽成為「既成道路」[15]，依照交通部[16]及法院[17]的
⾒解，如果劃設⿈線∕紅線的路段已經成為公眾通⾏的道路，即使該路段的範圍是私⼈⼟地，所有權屬於私
⼈，仍不得停⾞。

註腳

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0款：「本條例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⼗、臨時停⾞：指⾞輛因上、下⼈
、客，裝卸物品，其停⽌時間未滿三分鐘，保持⽴即⾏駛之狀態。」
臺灣臺南地⽅法院107年度交字第60號判決：「因此，本院認為該條『臨時停⾞』的規定是⽴法者在規
定『臨時停⾞』的合法要件，即是除了駕駛型態必須有『停⾞時間未滿3分鐘，並保持⽴即⾏駛的狀態』
條件外，還必須符合『上、下⼈、客，裝卸物品』的⽬的性限制，以及例如：紅燈、閃光紅燈、『停』字
標線等交通號誌、標誌、標線指⽰，必須臨時停⾞的狀態才屬於合法的『臨時停⾞』，其餘都是不合規定
的『臨時停⾞』。」

[1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2項：「接送未滿七歲之兒童、⾏動不便之⼈上、下⾞者，臨時停⾞不受
三分鐘之限制。」

[2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：「本條例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⼗⼀、停⾞：指⾞輛停放於道路兩
側或停⾞場所，⽽不⽴即⾏駛。」

[3]

   交通部交路字第1090014922號函（2020/11/23）：「……⼆、本部109年7⽉、107年、105年相關
號函並有說明⽴法院前於101年5⽉8⽇三讀修正通過刪除引擎未熄⽕之要件，其⽴法理由絡以，考量節
能減碳、防制空氣污染，以及機⾞騎⼠臨時停⾞甚少不熄⽕之各種狀況，同時臨時停⾞之重點實則在於保
持可⽴即⾏駛之狀態，不應以引擎是否熄⽕來判斷……臨時停⾞既為⾞輛因上、下⼈、客所需之短暫停⾞
⾏為，駕駛⼈極可能因裝卸物品等原因離開駕駛座，爰未將臨時停⾞駕駛不得離座納⼊規範，如駕駛⼈係
因上、下⼈、客及裝卸物品暫時離座，可隨時⽴即返回⾞輛⾏駛，且⾞輛停放道路未超過3分鐘，應可歸
屬於臨時停⾞之範疇。」
臺北⾼等⾏政法院地⽅庭113年度交字第1798號判決：「……前開所稱『⾞輛仍保持可⽴即⾏駛狀態』
，除駕駛⼈在座之情形外，尚包括駕駛⼈雖暫時離座，惟可隨時⽴即返回⾏駛⾞輛之情形在內，不以駕駛
⼈在座為限，亦不以⾞輛是否熄⽕為判準。」

[4]

   臺中⾼等⾏政法院地⽅庭113年度交字第757號判決：「原告雖主張其係位於⾞內後座且因天氣炎熱⽽未
熄⽕，其有保持隨時能駛離之狀態云云；惟依採證照⽚可知系爭⾞輛兩側後照鏡均收摺，後煞⾞燈、⽅向
燈或雙⿈燈均未開啟，縱依原告所述其係於⾞內後座處理⼩孩之嘔吐物，然原告未在駕駛座上，已⾜認系
爭⾞輛並未保持可⽴即⾏駛之狀態，依上揭說明，難認係臨時停⾞，應屬道交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之停
⾞⾏為無訛。」

[5]

  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、2項：「
I 禁⽌停⾞線，⽤以指⽰禁⽌停⾞路段，以劃設於道路緣⽯正⾯及頂⾯為原則，無緣⽯之道路得標繪於路
⾯上，距路⾯邊緣以三⼗公分為度。
II 本標線為⿈實線，線寬除設於緣⽯正⾯者以緣⽯⾼度為準外，其餘皆為⼗公分。」

[6]

  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9條第1、2項：「
I 禁⽌臨時停⾞線，⽤以指⽰禁⽌臨時停⾞路段，以劃設於道路緣⽯正⾯或頂⾯為原則，無緣⽯之道路得
標繪於路⾯上，距路⾯邊緣以三○公分為度。
II 本標線為紅⾊實線，線寬除設於緣⽯，正⾯者以緣⽯⾼度為準外，其餘皆為⼀○公分。」

[7]

  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4項：「本標線禁⽌時間為每⽇上午七時⾄晚間⼋時，如有延
⻑或縮短之必要時，應以標字或標誌及其附牌標⽰之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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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9條第4項：「本標線禁⽌時間為全⽇廿四⼩時，如有縮短之必要時
，應以標誌及附牌標⽰之。」

[9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1、4款：「汽⾞駕駛⼈停⾞時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六
百元以上⼀千⼆百元以下罰鍰：
⼀、在禁⽌臨時停⾞處所停⾞。……
四、在設有禁⽌停⾞標誌、標線之處所停⾞。」

[10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：「汽⾞駕駛⼈，臨時停⾞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三百
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：……三、在設有禁⽌臨時停⾞標誌、標線處所臨時停⾞。」

[11]

  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5、6款：「⾏為⼈有下列情形之⼀，⽽
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、秩序，且情節輕微，以不舉發為適當者，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⾏交通稽查任務
⼈員得對其施以勸導，免予舉發：……
五、駕駛汽⾞因上、下客、貨，致有本條例第五⼗五條之情形，惟尚無妨礙其他⼈、⾞通⾏。
六、深夜時段（零⾄六時）停⾞，有本條例第五⼗六條第⼀項之情形。但於⾝⼼障礙專⽤停⾞位違規停⾞
或停⾞顯有妨礙消防安全之虞，或妨礙其他⼈⾞通⾏經⼈檢舉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2]

   交通部交路九⼗字第008745號函（2001/08/13）：「……⼆、查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⼀
百六⼗⼋條（或⼀百六⼗九條）規定：禁⽌（臨時）停⾞線，⽤以指⽰禁⽌（臨時）停⾞路段，以劃設於
道路緣⽯正⾯及頂⾯為原則，無緣⽯之道路得標繪於路⾯上，距路⾯邊緣以三０公分為度。故依前述原則
繪設之禁⽌（臨時）停⾞標線，其禁停路段並無左右內外之分。」
交通部交路字第0940006793號函（2005/06/21）：「……另據『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』第
168條規定意旨，係於劃設有禁⽌停⾞線之左、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⾞。」

[13]

  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112年度交字第1069號判決：「……原告固主張系爭⾞輛停放位置係在⿈⾊禁⽌停⾞
標線內，距離超過1公尺，明顯不在道路範圍中等語。……是系爭⾞輛縱停放在繪設⿈⾊禁⽌停⾞標線內
側，依前開函釋仍屬道交條例第3條第1款所稱『道路』範疇，⽽不得停⾞，原告前開主張⾃屬誤會，尚
難採信。」
臺北⾼等⾏政法院110年度交上字第93號裁定：「……惟參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9條規
定及上揭函⽂可知，禁⽌臨時停⾞並無左右內外之分，係以『路段』為範圍，系爭違規路段地⾯繪設之紅
實線清晰可⾒，並無不明確之情形，衡諸常理，⾃可確認其規範之禁制內容，經繪製紅線之兩旁區域，依
法⾃應解釋均為禁⽌臨時停⾞區域，無分線內或線外，則上訴⼈停⾞該處，⾃亦屬在禁⽌臨時停⾞處所停
⾞無訛，上訴⼈所辯⾮可採。」
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12年度交字第77號判決：「……故禁⽌臨時停⾞既以『路段』為範圍，⾃應認無論
停⾞在紅線之內側或外側（或左側、右側），均屬在禁⽌臨時停⾞處所停⾞……無論⾞輛放置於道路範圍
內側或外側……均無礙違規⾏為之成⽴……。」

[14]

   司法院釋字400號解釋理由書：「既成道路成⽴公⽤地役關係，⾸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⾏所必要，⽽⾮僅
為通⾏之便利或省時；其次，於公眾通⾏之初，⼟地所有權⼈並無阻⽌之情事；其三，須經歷之年代久遠
⽽未曾中斷，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，但仍應以時⽇⻑久，⼀般⼈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，僅能
知其梗概（例如始於⽇據時期、⼋七⽔災等）為必要。」

[15]

   交通部交路字第0940006793號函（2005/06/21）：「……⾄倘停⾞地點屬既成公眾通⾏之道路，不論[1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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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紅線，⿈線，臨時停⾞，停⾞，違規停⾞

產權是否屬於私⼈，仍應適⽤上揭規定。」
 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112年度交字第1402號判決：「……是在劃設有禁⽌停⾞線之左、右側道路範圍內，

縱產權屬於私⼈所有，如屬既成公眾通⾏之道路，均不得停⾞。……原告固主張系爭⾞輛係停放在私⼈⼟
地並未違法等語……且道路上劃設有禁⽌臨時停⾞標線，依前開法令說明，不論是否屬於私⼈⼟地，既停
放在公眾通⾏之排⽔溝渠之⽔溝蓋上，⾃仍有『在禁⽌臨時停⾞處所停⾞』之違規……。」

[1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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